清河县关于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序号1、2、14、25）销号的公示

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任务艰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偏低，2024年邢台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比2021年下降4.5%，分别低于全国重点城市和全省平均水平4.5和2.1个百分点。”“PM2.5浓度“十四五”规划目标难以完成，作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指标之一，2024年邢台市PM2.5浓度44.5微克/立方米，较2021年上升1.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7.7微克/立方米，较2021年扩大3.5微克/立方米；比《邢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明确的2025年PM2.5浓度目标高4.5微克/立方米，如期完成难度极大。”“PM10浓度今年以来快速上升。2024年，邢台市PM10浓度75.7微克/立方米，排名全省倒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6微克/立方米。截至4月3日督察结束时，邢台市PM10浓度84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倒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2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底拉大4.5微克/立方米。2025年2月，市区主次干道积尘负荷走航数据显示，40条道路中有27条低于优级（0.3g/m2）要求，占比高达67.5%。督察组在信都区、经开区、临城县等8个县（市、区）发现扬尘污染问题58个。”“随机抽查襄都区、南和区等5个区（县）12家涉及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发现治理工艺水平低、治理设施未有效运行、无组织排放收集不到位、监控设施缺失等问题19个，每家企业均有问题。”等4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并通过市级部门验收，拟按程序实施销号。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有关要求，现将该问题整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2月5日至2月26日。

如有异议，请通过电话或电子邮箱形式反馈。

联系电话：0319-8186165  
电子邮箱：qhxdaqigu8186126@163.com

附件：具体整改情况表

附件：

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任务艰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偏低，2024年邢台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比2021年下降4.5%，分别低于全国重点城市和全省平均水平4.5和2.1个百分点。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持续下降。

	整改措施
	持续推进结构优化调整。严格环境准入，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合理调控煤炭消费，完成省下达压煤目标任务。

深挖工业企业工程减排空间。对197家涉气重点企业实施排放总量与浓度“双控”，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量。

深入推进移动源减排。强化路检路查及入户抽查力度，加大对重型车尾气排放超标、违规加装作弊装置、后处理装置不正常使用等车辆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整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强化油品储存及流通领域监管，全面清理整顿无证无照或证照不全的自建油罐、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站点，坚决打击将非标油品作为发动机燃料销售等行为。

强力推进全域控尘。聚焦建筑工地、线性工程、建（构）筑物拆除工地、城乡道路和公路、平交路口、城镇裸露地块、露天矿山、建筑垃圾贮存场和物料堆场等9个领域开展扬尘污染治理。

（五）强化露天焚烧管控。充分利用好禁烧“天眼”工程及24小时监控平台，积极调动县、乡、村各级力量，加强巡查检查，严防死守。对火情频发的，严格按照《河北省禁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监督管理与问责办法》追责问责。（六）强化散煤复燃治理。加强对散煤销售网点散煤质量的监督抽查，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和销售劣质散煤违法经营行为。开展采暖季散煤复燃监督检查，严防散煤复燃。

	完成情况
	经梳理排查，我县未发现存量、在建、未建的两高项目，下一步我县将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等相关要求，严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准入关，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对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项目，一律不予环评审批。我县没有耗煤企业，2025年市级未给我县下达煤炭削减任务。

严格按照市指挥中心总量控制要求落实，要求企业压低负荷、加大喷药量，确保完成总量与浓度“双控”。

组织生态环境、交通、交警部门在清河县治超站进行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对重型车尾气排放超标、违规加装作弊装置、后处理装置不正常使用等车辆违法行为按规定进行处理。同时，组织人员进行常态化入户抽查；按照新版流通油管理方案，持续开展自建油罐、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的清理整顿措施，打击一切非法违法行为。
对报备在建建筑工地严格按照扬尘污染防治“七个百分百、两个全覆盖”要求落实到位；建筑拆除工地严格落实“七个百分百、两个全覆盖”，安排工程监理人员在施工期间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查工作，施工现场每日派专人洒水降尘，按要求铺设防尘网防止施工粉尘外扬污染环境，确保拆除工地达到扬尘污染治理的检查要求；线性工程：土石方开挖作业采取洒水、喷雾等防尘措施，对已完成的作业面和未进行作业的裸露地面采取表面压实、洒水等防尘措施，对裸土进行苫盖洒水，路面挖掘、切割、破碎等作业时，采取洒水、喷雾等防尘措施，并要求渣土运输车辆进行遮盖，防止抛洒产生扬尘；平交道口：安排路政执法采取分片包联方式，对国省干线两侧平交道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截至目前，共排查平交道口28个，已全部完成硬化；高标准围挡、场地主要道路与加工区进行地面硬化、厂区加装喷淋系统、裸露的地面和土方覆盖、细颗粒物料覆盖；对工业料堆场开展定期检查，确保料堆场密闭完整，物料运输过程密闭，车辆进出进行清洗，对装卸过程中洒落物料及时进行清理，确保无扬尘污染。

在清明、春节假期前后等重点时间段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大喇叭于每日早、中、晚3个时段进行秸秆垃圾禁烧工作宣传播报，特别是上坟祭祀高峰期等重点时段进行加密广播，倡导文明祭祀。利用“天眼系统”对打击违法焚烧行为的监控作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露天禁烧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行为意识。2025年，通过“天眼”系统核实露天火情57起，共罚款2.85万元，治安移交11人，提醒谈话3人，通报批评74人。

2025年，我县紧密结合全县禁止煤炭经营的实际，强化措施，扎实推进散煤销售管控工作，查扣散煤7.16吨。一是强化市场巡查。加强常态化巡查和网上巡查，进一步增加巡查频次，严防关停煤炭经营企业死灰复燃；深入各镇村、集市、国省干道重点路口、路段开展巡查，严查走村串巷、集市摆摊售煤等各类违规售煤行为。二是强化宣传引导。通过悬挂宣传条幅、车载喇叭流动宣传等方式宣传劣质散煤治理政策要求，公布举报电话，积极发动群众对违规售煤行为进行举报，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散煤管控中来，形成群防群治的管控氛围。三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涉煤的投诉举报及时处置。四是采暖季期间，组织执法人员对散煤复燃工作进行常态化检查。

2025年清河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4.149，同比下降9.1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持续下降。


	整改任务
	PM2.5浓度“十四五”规划目标难以完成，作为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指标之一，2024年邢台市PM2.5浓度44.5微克/立方米，较2021年上升1.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7.7微克/立方米，较2021年扩大3.5微克/立方米；比《邢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明确的2025年PM2.5浓度目标高4.5微克/立方米，如期完成难度极大。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完成“十四五”PM2.5浓度目标。

	整改措施
	狠抓企业减排。坚定不移减总量，通过日常管控和污染天气应对，力争全年排放量持续下降。

（二）严格执法监管。排查环境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超标排污、偷排偷放问题；全面开展“散乱污”排查，查处一家取缔一家，实现动态清零。

（三）抓好重污染天气应对。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后，全力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全面降低排放量。

（四）根据工作情况，并结合上级有关目标要求，适时调整“十四五”规划PM2.5浓度目标。

	完成情况
	（一）严格按照市指挥中心总量控制要求落实，要求企业压低负荷、加大喷药量，确保完成总量与浓度“双控”。

（二）利用科技手段结合群众线索举报，对各类环境违法问题进行查处，制定了《清河县“散乱污”企业持续整治专项工作方案》，全面开展“散乱污”排查，查处一家取缔一家。今年以来共查处环境违法问题45个，“散乱污”12个，12个“散乱污”已全部取缔，实现动态清零。

（三）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组织相关部门严格响应落实，并组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确保各项预警管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四）《2025年邢台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清河县PM2.5年度目标为44微克/立方米，2025年清河县PM2.5实际年均浓度为41.7微克/立方米，完成了市定目标。


	整改任务
	PM10浓度今年以来快速上升。2024年，邢台市PM10浓度75.7微克/立方米，排名全省倒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6微克/立方米。截至4月3日督察结束时，邢台市PM10浓度84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倒1，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2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底拉大4.5微克/立方米。2025年2月，市区主次干道积尘负荷走航数据显示，40条道路中有27条低于优级（0.3g/m2）要求，占比高达67.5%。督察组在信都区、经开区、临城县等8个县（市、区）发现扬尘污染问题58个。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PM10浓度较2024年持续下降。

	整改措施
	加强施工工地扬尘管控。加大建筑工地、线性工程等大型施工现场各类施工作业管控力度，督促落实《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相关抑尘措施。尤其做好高空扬尘治理，全市建筑施工工地，建筑主体门窗洞口全部用2000目密目式防尘网封闭，对门窗洞口脱落、破损的密目式防尘网开展更换、修复，楼层建筑垃圾日产日清，洒水冲洗，有效减少高空扬尘污染。

强化道路扬尘管控。对全市范围内国省干道、城区主次干道、县乡道路，合理安排清扫保洁时间，尤其是西外环、龙岗大街以及城乡接合部等，严格标准、上足设备、加密清扫频次，推动保洁质量上台阶、提档次。
（三）强化重点点位整治。针对重点区域周边扬尘源，精准排查，高标准整治，加强路面机扫保洁和裸露土地硬化绿化工作；对重点企业厂矿道路、内部道路、国省干线平交路口、大型停车场、物流园等部位，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确保管控到位，不反弹。

	完成情况
	加强施工工地扬尘管控。加大建筑工地、线性工程等大型施工现场各类施工作业管控力度，督促落实《河北省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相关抑尘措施；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七个百分百、两个全覆盖”要求。
（二）对城区道路严格执行清扫保洁标准，采取新作业模式：前边水车对冲，降低泥土附着力，高压车将泥土冲洗到两侧；安排洗扫车联合作业，将冲洗到两侧的泥土洗扫干净；变道采用养护车冲洗，将变道浮土和垃圾冲洗干净减少人工排扫二次污染。通过措施，并增加作业频次，有效控制道路扬尘，确保道路环境持续改善；按照国省干线公路分级管控要求，安排专人负责科学调度清扫车辆，加密湿扫、洒水冲洗保洁作业频次，对城区周边公路采取不间断“机械化清扫+人工清理”联合作业方式，确保我县辖区内国省干线公路低于积尘负荷限值要求，行车无明显扬尘。

（三）对重点区域每日开展督导检查，对发现的扬尘问题第一时间交办整改，严禁带病作业，减少扬尘污染排放。2025年，我县PM10浓度为71.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2.58%，较2024年持续下降。


	整改任务
	随机抽查襄都区、南和区等5个区（县）12家涉及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发现治理工艺水平低、治理设施未有效运行、无组织排放收集不到位、监控设施缺失等问题19个，每家企业均有问题。

	责任单位
	清河县委、县政府

	整改目标
	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减排。

	整改措施
	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整治、低效设施淘汰、活性炭管理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第四方LDAR检测，完成一轮活性炭更换、22台光氧等离子低效设施淘汰工作。

（二）突出抓好无组织收集、高效治理设施评估、在线监测设备稳定运行，完成230个无组织提升改造、深度治理等治理项目建设。

（三）利用在线监控平台及“分表计电”系统对涉VOCs企业生产情况及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筛查，发现问题线索后，第一时间入企检查，严查环境违法行为。

	完成情况
	（一）对全县涉VOCs企业开展排查，重点检查治理设施落后、破损，活性炭未及时更换、填充率不足等问题，确保治理设施正常有效运行，完成4家企业末端治理项目。

（二）提升企业无组织排放管理，完成5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改造。

（三）充分利用在线、分表计电对企业进行实时管控，发现异常数据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对违法问题进行立案查处，2025年共查处违法问题5个。


